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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patial Criterion of Urban Management: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 US Planning Indicators and Urba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许闻博   王兴平   XU Wenbo, WANG Xingping                     

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部门是在城市空间建设与管理中起主导作用的机构，也是城市空间管理规则的制定者和执法者。通

过对比中美两国的规划指标与城管条例，可以发现美国的城市规划指标已经包含了功能业态与行为状态等意涵，城管条

例亦具有较强的空间明确性与时序差异性，可以在各个空间场景和时段准确地指导城市空间管理。我国的规划指标和城

管条例则在功能业态与行为活动状态管理方面存在明显缺失，制约我国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基于此，从规划指标完善和

城管条例的空间导向改良两个方面，对我国城市管理发展提出相关建议和展望。

Planning department and urban management department are the leading organizations in urban spac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hey are also the makers and enforcers of urban spatial management rules. By comparing the planning indicators and urba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can find that urban planning indic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included functional 

states and behavioral states. Urba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lso include spatial clarity and timing differences，which can accurately 

guide urban spatial management in different space scenes and time periods. While there is a clear lack of functional format and behavior 

in China's planning indicators and urba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Based on this view,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about the improving of planning indicato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oriented regulations.

城市管理的空间准则探究
——基于中美规划指标与城管条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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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我国

增长主义城市规划与扩张型城市发展模式的逐

步转型[1]，城市建成空间的管理日渐成为城市工

作关注的重点。通过对比当今城市管理的工作

发展需求与管理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可以发现

许多城市颁布的城市管理条例、城市管理办法

和城市管理实施细则等具体法规已经无法满足

城市管理的需求，具体表现为部分地区建成环

境持续衰败、城管执法冲突频发，以及不同事权

部门“多龙治水”等乱象。缺乏准确、统一、有

效且符合城市空间规律同时能在空间维度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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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作用的城市管理准则，正是众多城市管理

困境的根源之一。

一般来说，广义的城市空间的管理应该包

括物质空间形态、功能业态和行为状态3个维

度，即对空间形象、空间效率、空间秩序的管理

与平衡，主要涉及城市规划部门和城市管理部

门，同时也涉及交通、环卫等其他部门。现阶段，

我国城市规划部门的城市空间管理职能主要体

现在规划与建设项目的审批方面，城市管理部

门的职能则主要关注市容市政设施维护与市

貌养护方面，均属于物质空间形态的管理层面，

只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功能业态与行为活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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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图1）。在具体的城市活动中，功能与活动往

往是耦合的，却并不一定符合物质空间本身的

规律。因此，这一类开发建设导向的规划方案、

城市管理条例面对日趋复杂的城市建成区的功

能—空间矛盾，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

城镇化进程早于我国的西方国家通过制定

有效的规划与管理条例来进行城市空间管理。

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规划指标体系和

典型城市管理条例的分析，寻找其在空间维度

的先天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与执法困境，

并将其与美国城市规划—管理的典型指标和

条例进行对比，以期能在辨析制度差异的基础

上，分析两种指标体系和管理路径的异同，对

我国城市管理的空间准则的建设与完善提供

有益的参考。

1　规划部门的空间管理准则盲区

纵观我国建国以来的城市规划发展历程，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城市总体规

划，到1980年代中期通过借鉴区划等国外技术

形成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再到范围与内涵不断

丰富的城市设计，其主要任务都是指导城乡空

间的建设，适应我国快速城镇化和国民经济发

展的需求[2]。目前在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中，与城

市空间管理最为密切的城市规划类型是控制

性详细规划。在我国引入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

体系之时，便只保留了与空间开发相关的指标

（包括用地面积、用地性质、建筑密度、建筑高

度限制、容积率、绿化覆盖率、建筑退界、规划

人口、出入口方位、停车车位、建筑形式、建筑

色彩）。

从城市规划的实施与管理层面来说，目前

我国城市对空间使用与空间行为的管控存在盲

区。一方面，城市规划管理的对口职能部门为各

级规划部门，通过核发“一书两证”来管理城

市用地的使用与建设项目的实施，城市规划的

管理职能也只是停留在物质空间的建设层面，

并未深入到空间的使用层面。与此同时，控规本

身也更关注写字楼、住宅、商业综合体等实体空

间的开发是否满足指标性的规定，对于空间活

动场所营造的关注相对不足；而注重空间品质

营造的城市设计成果并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在

我国城市空间建设与管理中存在以下两类明显

问题。

一是对于微观物质空间环境的导控明显缺

失。如场地的铺装、广场座椅、电话亭、景观灯等

城市环境小品建设，在现阶段并不属于城市规

划部门审批与管理的范围[3]。

二是对于空间使用功能业态和空间行为状

态管理的缺失。如对街边商业空间的管理中，规

划部门并不能明确划分其业态的具体门类，更

难管理由此延伸出的行为活动状态。但事实上，

超市、银行、餐饮、修车行等各类商业空间的使

用状态和外部性先天具有较大差异，对空间品

质影响巨大，缺乏业态管控导致城市空间品质

的提升成为一大难题。

在我国现有城市管理体制中，由此产生的

问题一般会直接传导至城市管理部门，尤其是

城管执法的末梢，带来目前所显现的城管执法

过程中的一系列困局。

2　城管部门面临空间管理依据不足之

     困境

城管部门是城市管理的末端，负责具体的

城市环境养护与执法。近年来，城管执法中遇到

的矛盾与冲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由裁量

等行为更是遭受了巨大的社会争议。笔者认为，

自由裁量执法方式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是执法

依据不够明确的体现，而空间依据的不明确更

是导致“城管—小贩”等冲突的主要制度根源

之一。因此，本文试图分析我国现有的典型城管

执法条例，分析城管执法的空间依据的现状与

问题。

通过梳理发现，与城市空间管理相关的城

管条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的城市管理

政策，内部包含部分空间信息，如南京市城管局

颁布的相关政策（表1）；另一类是专门面向城

市公共空间的管理条例，如《陕西省城市公共

空间管理条例》（表2）。通过梳理这两类条例的

特征，发现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政策表述抽象，空间表述与界定模糊，

缺乏对具象空间场景的指导价值。文件中大多

只是泛泛提到“道路、广场、绿地”等空间载体，

而没有对空间内具体的行为活动、边界与范围

做出规定，容易因自由裁量而诱发矛盾冲突。

二是条文制定往往将各类管理的对象进行

高度浓缩概括，对执法空间进行简单化处理，无

法适应多样的城市空间管理需求。如统一的道

路空间使用准则，可能并不能同时满足新城规

范化建设的空间和老城复杂空间的需求，不能

对各类城市空间进行全覆盖，也容易丧失政策

本身的指导价值。

3　美国城市管理中的空间准则

3.1   城市规划层面的空间管理准则

在规划指标层面，本文重点讨论LBCS系统

（Land based code system）对城市空间管理

的积极意义，并在规划实施层面讨论区划条例

在城市空间管理中发挥的作用。

LBCS系统是由美国规划师协会建立的、最

新的土地分类标准。这套标准分别从5个维度规

范一个规划地块的特征，分别是行为活动、使用

功能、建筑结构类型、场地开发特征和土地所有

权（表3）[10]。

这5个维度的空间描述，完全涵盖空间形

态、功能业态、行为状态3个主要方面，并且考虑

到空间从开发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其中，对于

行为活动指标的设置是值得讨论的，也是下文

要分析的重点。

LBCS的行为管控指标将人的活动分为9

个大类，并在此基础上分为若干的中类以及小

类。这是对人的行为活动进行全覆盖式的分类，

图1　我国城市空间管理3个维度的架构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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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涉及城市中的活动，也包含在乡村以及生

态地区的活动。其中，9个行为活动大类分别为：

（1）居住活动，（2）购物、商务或贸易活动，（3）

制造活动以及资源消耗型的活动，（4）与社会

机构或基础设施相关的活动，（5）交通运输活

动，（6）大型人员集聚活动，（7）休闲活动，（8）

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活动，（9）无人类活动或其

他无法归类的活动（表4）。

通过分析其中类与小类的指标划分，可知

行为活动的外部性（行为妨害）是其分类的主

要依据。如在居住空间中，家庭化的长期生活和

短期的租住生活必然对该地区的社会空间构成

产生影响，家庭化的生活方式与集体居住的生

活方式必然也对周边环境存在不同的影响；资

源的消耗与对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强度等。再

如，同样是商务办公空间，银行等人员流动频繁

政策文件名称 总条目数 涉及空间的条目数 空间性评级 涉及空间管理的典型条例或语汇 空间表述的
明确性

《南京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 55 0 较低 — —

《南京市城市建筑物、公共设施、
道路容貌管理规定》 37 11 中等

第二十七条  机动车清洗作业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不得占用道路、绿化带或者其他公共场地；
（二）不得在道路两侧晾晒、吊挂物品

较模糊

《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 60 17 中等 第二十八条 临时占用城市绿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 较模糊

《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 41 14 中等

第十四条 利用道路两侧设置户外广告的，不得延
伸扩展至道路上方、跨越道路或者违反限高规定，
外观不得与交通标志颜色和式样相同或者近似；配
置夜景光源的，不得与道路交通信号近似，或者设
置强光灯饰

中等

《南京市临时摊点设置管理规定》 27 12 中等 不得将经营物品及其他物品超出指定的位置占道摆
放；不得超出范围摆放桌椅 较模糊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4-8]整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9]整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0]整理。

表1   南京市若干城管条例的空间属性评价

表2   《陕西省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条例》的空间属性评价

表3   LBCS标准确定的5个分类维度

管理事项大类 管理事项中类 包含内容 典型条例/语汇 空间表述的明确性

规划和建设 —
在总规、控规等层面对城
市公共空间的规划编制和

建设提出要求

城市主次干道应当设置非机动车道。在城市中心区、商业
区、公共交通换乘站、轨道交通站应当设置非机动车辆保管
场地

较模糊

使用和管理

道路 明确道路空间的使用规范
中小学、幼儿园出入口两侧50 m范围内，其他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住宅小区出入口两侧10 m内，居民住宅
窗外5 m内禁止停车

较明确

机动车停车场
明确公共停车场、专用停
车场、临时停车场和道路

停车泊位的使用规范

遇有重大活动，公共停车场不能满足社会停车需求时，专用
停车场应当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在满足自身停车需求的条
件下，向社会开放

较模糊

户外设施 规范广告牌、霓虹灯、垃
圾箱等公共设施的使用

城市公共场所的阅报栏、信息栏、条幅、布幔、旗帜、充气
装置、实物造型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地点设置，并与周围景
观相协调

较模糊

公园广场绿地及
其他

规范公园、广场空间的
使用

在公园、广场举办展览、文艺表演、集会、商业促销等各类
活动的，应当符合公园、广场的性质和功能，不得损害植
被、设施和环境质量，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活动
结束后应当及时清理场地，恢复原状

较模糊

维度 指标解释 范例 目标

行为活动 根据其可观测的特点描述的空间
实际的使用状态

种植、购物、制造、车
辆运动等 行为状态

使用功能 根据土地用途的经济属性确定的
功能类型 农业、工业、商业 功能业态

建筑结构类型 土地地面以上部分的类型，如建
筑物类型或构筑物类型

联排别墅、厂房、办公
建筑、仓库、医院、

变电站

空间形态

场地开发特征 指土地整体的物质空间开发特征
与开发状态

有建筑、自然绿地、
在建 空间形态

土地所有权 土地权利关系 公共、私人 空间权属

的办公空间与钟摆式人流集聚的办公空间的特

征也必然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功能

空间自身的差异性，更表现出对外部空间的不

同需求与影响。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的发展与规划权

力集中于地方的背景下，LBCS用地分类系统

并不具有全国性的统一的法定效力，只是对各

个地方规划的编制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并最

终间接作用于区划、宗地细分等地方法规。如纽

约的区划条例中，将城市空间分为18个用途组，

不仅包含对土地开发性质的控制，还包含对空

间使用业态和行为活动状态的考虑（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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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国“城管”与公共空间行为管理标准

        ——以街头小贩为例

无独有偶，美国城市同样有“城管”存

在。在美国各州、郡和县都设有名为“Code 

Enforcement（法规实施）”的行政执法机构，

与我国的“城管”部门的职能颇为相似。以街

头小贩为例，讨论美国“城管”在执法时的空

间行为管理标准。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美国小贩经营活动

需要一系列的申请和审批，涉及消费者事务局

（街头消费组织）、环保局、财政局、园林局、警察

局等多个部门，内容包含食品的卫生、摊贩位

置、铺位尺寸、器具摆放等方面。而在空间与业

态层面，也会对小贩做出严格的限定，一般可分

为两类。

一类是条文性的原则性的规定，如纽约市

法典第89篇规定：摊位必须离开路沿0.4 m，摊

位与横道线的延长线也得保持3.1 m距离，离大

楼入口处6.96 m，离十字路口、地铁口3.48 m，

离收费电话亭1.74 m，离各类学校69.6 m，离公

共市场174 m。如果附近有商店，那么摊位离开

店门的斜线距离不得少于6.8 m。摊车不得摆在

功能 行为活动大类 行为活动中类 说明

居住 居住活动
家庭生活 家庭单元的长期居住活动
短暂生活 短租或者酒店等
集体生活 群体的有组织的集中居住活动

商业、商务 购物、商务或贸
易活动

购物活动
发生在实体店的实物交易活动，可进一
步分为实物交易、维修、购买服务等
行为

餐饮活动 限于购买食物、就餐等行为

办公活动
小类可分为客流较大的柜台办公行为，
以及机动车交通需求较大的银行、金融
机构等部门

工业
制造活动，以及
资源消耗型的

活动

大型工厂、大宗货
物存储

所有的生产活动，可细分为种植、加
工、存储等小类

固体废物管理活动 可分为收集、装卸、再循环等
建筑活动 可分为建造、挖掘等

比12英尺（约3.6 m）还要窄的人行道上，每个

摊车长度不得超过10英尺（约3.0 m），两个摊

车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20英尺（约6.0 m），不

得紧靠任何建筑物墙壁，不得遮挡商店的橱窗，

不得紧挨消防龙头、交通标志等公用设施等。基

本原则是不得妨碍交通、侵犯他人利益以及带

来危险后果等。

另一类是对于具体空间范围和空间业态做

出的明确限定。为规范流动摊贩摆摊设点的行

为对空间使用造成影响，纽约市消费者事务局

（NYC DEPT of Consumer Affairs）颁布了《禁

止摊贩、艺人以及其他第一修正案提及的供应

商占用街道的规定》。该条例明确规定了各个板

块中各个街道禁止摆放摊位的区段和时间段。

如交通功能为主的主干路两侧禁止在工作日的

早上8点至下午6点摆放摊位等（表5）。

同时，纽约市消费者事务局还颁布了允许

在街头经营的业态目录（表6），避免某些业态

与周边功能空间冲突而产生城市问题。

由此可见，美国街头摊贩依靠的正是严格

的审批与管理秩序。其正规化手续虽然繁琐，却

能得到有效的管理，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在一

定程度上兼顾了空间使用的规范性和空间的秩

序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空间依据是相对

稳定且透明的，容易被公众所广泛认知，能够通

过周边居民的反馈进行空间的适时调整，提升

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同时，城市管理者有明确的

管理依据，并通过法律予以解决，避免了与街头

小贩的直接冲突。

4　中美城市管理空间准则的对比与讨论

4.1   规划指标: 土地用途和用地性质之辨

我国城市规划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

程度上借鉴了美国的规划体系，尤其是在控制

性详细规划层面，与美国的区划（Zoning）制

度颇有渊源[13]。在美国的规划实践中，传统的区

划仍然视土地用途为划区的依据，但自1965年

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和住房部颁布《标准土地

利用分类模式（SLUCM）》以来，活动为主、所

有权和覆盖物为辅的分类维度成为城市土地利

用分类的主流模式。LBCS分类正是继承了这

图2　标注各类空间用途的纽约区划地图
资料来源：http://www.propertyshark.com/mason/ny/New-York-City/Maps/Zoning-Area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0]整理。

表4   美国LBCS标准对空间行为管理的部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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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1]整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2]整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5   禁止摊贩、艺人以及其他第一修正案提及的供应商占用街道的规定（曼哈顿地区）

表6   纽约市消费者事务局关于流动摊贩业态许可管理的列表

表7   我国控规指标体系与LBCS指标的对比

空间类型 具体空间范围 日期限制 时段限制

Broad大街
南大街至海狸街路段 工作日 8:00—18:00
华尔街至南大街路段 工作日 8:00—18:00

百老汇

保龄球场至华尔街路段 工作日 8:00—18:00
Cortland街至Murray街路段 工作日 8:00—19:00

世贸中心地区（东至百老汇大街东
侧，西至西大街西侧，南至图书馆大

街南侧，北至Vesey大街北侧）
每天 24 h

27号大街至28号大街 每天 9:00—18:00
W32号至W52号路段 每天 8:00—20:00

雪松街 珍珠街至威廉大街路段 工作日 8:00—18:00
Cortland大街 整条街道 工作日 8:00—19:00

教堂街
Vesey大街至Murray街路段 工作日 8:00—18:00

Cortland大街至Bey大街路段 工作日 8:00—18:00

业态/活动类型 允许时间 业态/活动类型 允许时间
游乐场 截至下一年1月16日 餐饮设施 截至下一年9月30日

娱乐设备（常设） 截至每年3月15日 香烟零售 截至下一年12月31日
娱乐设备（临时） 以项目开始日期计14天 招聘事务 截至下一年5月30日

拍卖 截至下一年6月15日 衣服洗熨 截至下一年12月31日
聚会抽奖 每年不得超过226天 路边咖啡 申请第三年的4月15日
歌舞表演 截至下一年9月30日 其他一般摊贩 截至下一年9月30日

一分类思想[14]。

我国城市用地的管控职能依托控制性详细

规划的一系列指标完成。与LBCS标准对应来

看，目前控规的相关指标主要集中在场地的

开发特征、使用功能以及建筑结构类型3个方

面。LBCS系统与我国目前的控规指标体系

的明显差距就体现在对空间行为的导控方面

（表7）。严格来说，美国区划中的土地用途应

兼具使用功能与空间行为的双重内涵，既从经

济属性上确定其开发的性质，也从空间活动外

部性的角度对行为提出要求。如纽约区划中对

C2用途组的解释为“提供广泛且必须的地方

性服务，不包括可能因顾客不定期光顾而破坏

零售界面的商店。被允许的服务机构不得对周

边居住区产生负面影响[15]。”我国规划中对应

的用地性质的意涵，显然更加偏重于土地开发

时所建设项目的经济与功能属性，对其在业态

与行为维度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的考虑相对

缺失。

4.2   城管条例: 再论空间准则之重要性

基于前文讨论可知，我国城市管理的准则

依然以政府发布的行政条令条例为主，并通过

末端城管执法的自由裁量实现。对于与城市空

间密切相关的部分，也大多存在表述含混、空间

位置精确性不高、缺乏广泛的适用性等问题，容

易诱发城管执法中的矛盾与冲突。反观美国城

管部门对城市空间的管理指标的设计，以下3个

方面值得借鉴。

一是全面考虑到城市公共空间中可能出现

的非正规业态，并将其进行分时分类管理；二是

精确界定某些可能产生负外部性业态与活动的

空间范围，便于提高城市使用效率；三是注意到

业态与行为活动的异时性与偶发性，将时间维

度纳入城市管理的执法末端。

总体上看，美国城管的相关条例已经基本

实现了法律性条文与空间依据的有效结合，既

具有法律效力，也在空间上公开透明，节省了

大量的执法管理成本。而目前国内城管条例空

间性较差的痼疾，已经成为影响城管执法效率

甚至公信力的重要因素。用明确的空间依据执

法，必然是提升我国城管执法水平的有效途径

之一。

4.3   城市规划控制指标与城管条例关系的

        再思考

美国的规划体系以区划制度为核心，本质

上是一种完善的法规体系[16]，与此同时，各类城

市管理职能部门出台的条例也是作为地方法规

存在。即城市管理的法规在性质上与级别上，与

区划是基本平行的。作为完善的地方法规体系

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各方面的条例一般来说都

是相互衔接的，从而避免了各个管理单位在制

编号 指标 分类 LBCS系统对应门类 备注
1 用地性质 规定性 使用功能+场地开发特征 —
2 用地面积 规定性 — —
3 建筑密度 规定性 建筑结构类型 —
4 容积率 规定性 建筑结构类型 —
5 建筑高度 规定性 建筑结构类型 —
6 绿地率 规定性 — 属于宗地细分的指标
7 公建配套项目 规定性 使用功能 —
8 建筑后退道路红线 规定性 — 属于宗地细分的指标
9 建筑后退用地边界 规定性 — 属于宗地细分的指标

10 社会停车场库 规定性 使用功能 —
11 配建停车场库 规定性 使用功能 —

12 地块出入口方位、数量
和允许开口路段 规定性 — —

13 建筑形体、色彩、风格 引导性 建筑结构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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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层面上的冲突。如城市街道上功能活动的控

制和审批，必然会考虑继承区划划定地块的基

本功能。与此同时，其执法单位本质上属于法规

的监察单位，而不是隶属于某一职权部门，可以

有效避免部门职权冲突的问题。

反观我国的城市空间管理现状，在大部门

分权制的背景下，城市空间管理的职能其实被

规划、建设、城管、交通、园林、市政、环卫等多个

部门所分享，而各个部门制定的管理条例，包括

城市规划，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政策，只在纵向上

对自身的主管部分负责，不同部门之间执法范

围重叠或存在盲区的情况时有发生（图3）。如

规划部门制定的各类空间规划，在城管部门的

空间管理条例中并没有落实或体现，大大削弱

了规划实施的效果。

5　结语：我国城市管理空间准则发展

     展望

以纽约为例的美国城市管理的空间准则是

由区划、卫生条例、消费条例等若干地方法规组

成的平行互补的系统，涵盖了从空间建设到使

用管理的各个层面。其标准和条例的设定具有

较高的条文表述精确性和一定的空间范围自明

性，有利于随机偶发的行为活动科学使用城市

公共空间，并有利于减轻执法末端集中出现的

矛盾。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城市空间管理实践也

存在着由法律程序启动所带来的时效性差、灵

活性不足等问题，在城市特殊地段的空间管理

准则方面也有进一步深入改良的空间。

短期来看，美国城市空间管理准则制定与

运行的相关经验，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我国

的城市管理与治理水平提升提供借鉴与参考。

（1）在现有建设导向的规划指标的基础上，增

加对空间使用功能和行为活动的解释，提升城

市规划编制中对功能业态与行为状态的关注，

并拓展城市规划管理的范围与内涵。基于此，规

划管理的范围应从过去以“一书两证”为核心

手段的建设项目的审批，逐步扩展到城市公共

空间的管理与维护，规划管理部门应成为园林、

市政、交通、工商等诸多涉及城市管理的部门的

统筹者与协调者。（2）城管条例应当在现有的

原则性条文的基础上，强化其空间性，在保障空

间活力的基础上压缩自由裁量的空间。如明确

街头摊贩经营的地点、类型、时段，明确机动车、

自行车停放的空间规则，限制广场与公园内空

间活动的范围与类型等。

从长远来看，要系统性提升我国城市空间

管理的质量，还有待于进行深入探索。在广大城

市建成区，城市规划的编制在增量空间接近枯

竭的情况下，应突出存量空间的优化与管理导

向。同时，探索优化规划编制手段，制定一套面

向城市空间单元管理的涵盖建设、管理、交通、

环卫、园林等多个城市职权部门的规划技术体

系，既可提升规划管理的时效性，又可帮助城管

图3　中美城市空间管理架构比较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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